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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竊密案談「營業秘密法」實務(下) 

    2017 年美國記憶體大廠控告我國晶圓代工大廠，透過挖角竊取營業秘密並

協助中國業者開發製程一案，隨著雙方宣布達成全球和解協議，於承諾支付和解

金並共創商業合作機會的前提下，經二審上訴至我國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之刑事

判決近期作出宣判1，其中員工部分分別減輕改判為無罪、6個月至1年不等徒刑，

得緩刑；晶圓代工大廠作為雇主，則自第一審判決之 1 億元罰金，改處罰金 2,000

萬元，緩刑 2 年。本文即以此事件出發，簡要整理本案涉及之「營業秘密法」條

文。 

三、 常見實務爭點 

(一) 「營業秘密」三要件 

    依本法第 2 條，所謂「營業秘密」係指方法、技術、製程、配方、程式、設

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、銷售或經營之資訊，而符合下列要件者，包含非一般涉及

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之「秘密性」、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「經濟價值」，

以及資訊所有人已採取「合理之保密措施」。儘管法人內部可能有大量列為「機

密」之資料，然而是否為適用本法之「營業秘密」，仍須依據本法第 2 條之三要

件判斷之，因此常作為訴訟當中雙方爭論之要點，於本案亦是如此。 

1. 「秘密性」 

    所謂「秘密性」，係採業界標準，除一般公眾以外，相關專業領域中之人亦

不知悉者方具備。本案第一審法院認為如事業已藉由保密契約課予保密義務，例

如事業與受僱人簽訂保密約定時，倘契約內容具備明確及合理性，該保密契約即

可作為員工所取得或持有之資訊具有秘密性的證明或釋明，假如員工否認，應提

出反證。 

2. 「經濟價值」 

   包括實際及潛在之經濟價值，尚在研發而未能量產之技術或相關資訊，亦受

本法之保護。本案第一審法院認為持有營業秘密之事業較未持有者具有競爭優勢

時，由於取得他人之營業秘密，得節省學習時間或減少錯誤，提昇生產效率，因

此縱使為試驗失敗之資訊，仍具有經濟價值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3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，得撤

回其告訴。」，則由於全案已上訴第二審，故即使雙方已達成和解，法院仍應依法作出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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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「合理保密措施」 

   「合理保密措施」指營業秘密所有人已盡合理之努力，使他人無法輕易地取

得、使用或洩露該機密資訊，該保密措施必須「有效」，方能維護秘密性，惟不

需達到「滴水不漏」之程度。於本案中，美國記憶體大廠於其公司內部訂有明確

之保密合約、相關工作規則以及教育訓練，另就資訊之存取和傳輸，亦有分類、

分級管制等措施，因此法院認定已具備合理保密措施。 

(二) 本法第 13 條之 4 但書  

    本案中相當值得一提者係，晶圓代工大廠作為雇主，亦依本法第 13 條之 4

遭處以罰金，然而按照本法第 13 條之 4 但書「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

罪之發生，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，不在此限。」可知，如法人善盡其監督管理措

施，應可免除其刑事責任，至於何謂「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」，本案第一審法院

認為，僅制定宣示性規範或簽署契約書、切結書等形式措施並不足矣，而應於前

期職務安排時，即避免相關之職務內容，並於有犯罪跡象時，採取必要之補正行

動。 

四、 小結 

    本案訴訟程序中，尚涉及諸多證據能力之爭論，亦有部分行為屬「告訴乃論」，

而因告訴權人未提起告訴，因此獲判公訴不受理等，然而以上並非本文所欲討論

之點，因此並未詳加說明。值得注意者係，自本案及其所涉之「營業秘密法」觀

之，雖「營業秘密」不若其他智慧財產，如：專利、著作等，有較為具體之表徵，

然而其重要性於市場競爭愈發激烈之情形下，正逐漸提升，故事業就「營業秘密」

之監督及管理，不論為營業秘密之所有人或其競爭者，皆應謹慎制定相關之制度，

例如營業秘密之所有人應確保公司內部設有有效之「合理保密措施」，以防公司

內部機密資訊無適用本法之餘地；另就競爭者而言，應提升對於「營業秘密」之

法遵意識，設立防堵措施，避免事業代表人和受雇人負刑事責任，且事業須負擔

高額罰金之窘境。 

    另作為補充，本法第 13 條之 2 第 1 項：「意圖在外國、大陸地區、香港或澳

門使用，而犯前條(第 13 條之 1)第 1 項各款之罪者。」，於本案中因證據不足而

改判為無罪，然而其相關法規之討論，實為我國近日為防堵中國大陸竊取、挖角

關鍵技術或人才之重點，具體而言，我國行政院會方於今年 2 月 17 日通過「國

家安全法」以及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之修正草案，預計明定任

何人不得為中國大陸等境外敵對勢力，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，違者最

重可處有期徒刑 12 年且得併科 1 億元以下罰金，相較本法第 13 條之 2 第 1 項，

其刑度更為加重，上述二修正草案之具體內容和後續發展，值得關注。 

 


